“833账户”指南
☆ 什么是“833”帐户
 "833账户"是天津新港海关与中国银行天津塘沽分行联合设立的“833快速缴税账户”的简称。缴税专户中的款项仅用于缴纳税款（或保证金），不得移作他用。款项划拨后所剩余额，由银行自动划回原汇款人账户。

由于该账户具有方便企业（特别是外地企业）缴纳税款、纳税过程安全、避免税款代缴风险、提高通关效率等优点，受到用户一致好评。 
☆ 适用“833”的企业范围 

    所有本地及外地企业，无论是否在中国银行设立帐户。
☆ “833”业务流程 

★普通业务 （适用所有进出口业务）  
中行在海关综合大楼分理处设立专门税款833帐号，办理进口业务的企业通过汇兑方式将款项汇入此帐号（汇款单位中请注明缴款单位、报关单号或合同号），中行按税单金额从税款专户中划扣相应税款，划归国库，同时在税单加盖税款转迄印章后退还企业办理通关验放手续，剩余金额中行退回原汇款帐户。
★担保业务（目前只在出口业务中开展）
 1、出口企业须在申报的24小时前将足额款项汇入“833专用缴税账户”，并注明发货单位、款项用途及对应的合同号。

2、出口企业汇款后，应及时到银行核实款项到帐情况，税款到帐后由银行分别向海关和汇款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具加盖银行受理章的《税款到帐凭证》。

3、以 “833专用缴税账户”缴税的出口货物，报关企业应在报关单右上角注明“833专用缴税”字样，并随附银行出具的《税款到帐凭证》复印件向海关申报。

4、正常工作时间，报关企业持“海关出口关税缴款书”和《税款到帐凭证》经银行833窗口办理税款划转手续后到海关办理核税放行手续。

5、在节假日或延时工作等非正常工作时间，海关凭银行出具的《税款到帐凭证》即可为报关企业办理出口货物核放手续。报关企业应在货物放行后七日内办理银行划转手续和海关核税手续。

6、为解决出口应税货物溢短装等原因造成的后续件重更改、退补税手续繁琐问题，出口企业可按其计算税款最大值将税款先行汇入“833专用缴税账户”， 海关凭《税款到帐凭证》办理出口货物核放手续，出口企业在货物结关后七日内办理银行划转手续和海关核税手续。

7、银行办理税款划拨手续时，如发现出口企业汇入“833专用缴税账户”金额不足以缴纳税款，应不予办理税款划拨业务并在《税款到帐凭证》上注明后退海关处理。
☆“833”帐户汇款方法 

    收款行名：中国银行天津滨海分行海关支行 

    收款人：中国银行天津滨海分行海关支行 

    行号：40264 

    帐号：95607808331001 

    附言说明：汇款单位中请注明缴款单位、报关单号或合同号 

☆“833”帐户咨询电话 

    022－25601237  022-25601228  022-2560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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